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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香港野鳥聚集問題有 5個：一是無法例規管餵飼野鳥，只能就弄污地方執法；二

是食環署執法力度不足，阻嚇力有限；三是相關部門工作成效備受質疑，多項裝置被

指形同虛設；四是缺乏創新思維，對借鑒外地成功經驗態度保守；五是野鳥問題涉及

多個部門，缺乏合作機制。改善建議有 6個：一是向野鳥餵飼避孕藥；二是引入獵鷹

驅趕野鴿；三是加強與地區溝通，令工作因地制宜；四是參考樹木辦經驗，部門間增

強協作；五是制訂條例禁止餵飼野鳥，並將其納入定額罰款通知書制度；六是開放遠

離民居地點餵飼野鳥，作為過渡安排。 

 

 

一、本港野鳥聚集概況 

 

市區樓宇密集，較空曠的地方如公園、廣場或較寬闊的行人路往往成為野鳥聚集

的地方。大批野鳥的叫聲及排泄物產生噪音和衞生問題，對附近民居及途人構成滋擾，

甚至有可能增加雀鳥把禽流感等疾病傳播給人類的風險。部分市民持續在野鳥聚集的

地方餵飼牠們，更令問題延續並加劇。 

野鳥聚集對市民的滋擾近年越趨嚴重，可從三方面觀察。 

 

1. 當局接獲投訴及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整體數字持續上升，增幅顯著。 

食物環境衞生署向立法會提供的數字顯示，針對餵飼野鳥弄污公眾地方的投訴宗

數，由 2015/16年度的 324宗，增加至 2018/19年度首 11個月的 474宗，升幅達 46%。

至於針對餵飼野鳥弄污公眾地方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數目，更由 2015/16 年度的

91張，大幅增加至 2018/19年度首 11個月的 323張，升幅達 255%。 

 

2. 已由地區問題演變成全港性問題，影響層面廣。 

根據食環署向立法會提供的數字，針對餵飼野鳥弄污公眾地方的投訴，由 2015/16



 

年度有兩區（離島及北區）沒有收到，到 2018/19年度首 11個月全港 18區都有接獲，

其中，中西區、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西貢、元朗、大埔及離島區均有明顯增幅。 

值得注意的是，荃灣和北區過往的野鳥聚集問題並不顯著，在 2015/16 年度，食

環署在這兩區均沒有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更沒有在北區接獲投訴，但在之後的一、

兩個年度終出現相關個案。 

另外，食物及衞生局 2015年 5 月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列出 53個有野鳥聚集

的公眾地方，遍佈全港 18區，其中深水埗最多（7個），其次是九龍城及黃大仙（5個）。 

 

餵飼野鳥弄污公眾地方投訴宗數 

地區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2017/18年度 2018/19年度

(截至 2019年 

2月 28日) 

中西區 51 41 45 66 

油尖旺 28 30 53 54 

深水埗 29 51 47 50 

灣仔 35 37 61 49 

東區 47 51 53 48 

九龍城 28 12 28 47 

西貢 16 23 30 35 

元朗 20 21 42 33 

大埔 14 12 11 19 

觀塘 16 22 20 15 

南區 17 28 19 11 

離島 0 2 5 10 

沙田 8 20 23 9 

葵青 4 6 14 8 

黃大仙 4 9 11 7 

屯門 4 5 6 7 

荃灣 3 2 5 4 

北區 0 0 5 2 

總計 324 372 478 474 

資料來源：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針對餵飼野鳥弄污公眾地方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數目 

地區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2017/18年度 2018/19年度

(截至 2019年 

2月 28日) 

中西區 17 19 26 52 

灣仔 9 10 15 41 

油尖旺 9 14 8 37 

東區 8 10 28 36 

沙田 1 8 21 34 

深水埗 15 33 32 27 

元朗 5 4 11 18 

南區 3 6 8 17 

黃大仙 3 1 0 17 

九龍城 3 3 7 12 

屯門 3 1 9 8 

西貢 3 4 5 8 

離島 10 8 7 5 

觀塘 0 1 0 5 

大埔 0 1 1 3 

葵青 2 0 0 2 

荃灣 0 0 1 1 

北區 0 1 2 0 

總計 91 124 181 323 

資料來源：食物環境衞生署 

 

3. 增加把禽流感等疾病傳播給人類的風險，在社區引起關注甚至恐慌。 

食衞局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在 2015/16至 2017/18年度，就有 10宗雀鳥屍

體被驗出帶有禽流感病毒的個案，有個案更發生在人口稠密的九龍城及黃大仙區。如

果野鳥在社區聚集，有可能增加把禽流感等疾病傳播給人類的風險。 

雖然部分市民持續在市區為野鳥提供食物，但市區始終並非最適合牠們居住的環

境，加上交通及行人流量多，增加牠們意外死亡的機會。即使屍體最後被驗出不帶任

何病毒，也容易在社區引起關注甚至恐慌。 

 

 



 

二、本港處理野鳥聚集工作存在的問題 

 

1. 無法例規管餵飼野鳥，只能就弄污地方執法。 

公眾人士如餵飼雀鳥致弄污公眾地方，例如遺下殘餘飼料在地上，就會違反《公

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第 132BK 章）第 4（1）條，食環署人員可採取執法行動，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對重犯者就會以傳票提出檢控。不過，目前本港並無法例規管

餵飼雀鳥這個行為本身，只能以餵飼雀鳥的附帶行為對餵飼者採取執法行動，情況並

不理想。 

有地區人士更指，只要以容器盛載着飼料，而非將飼料直接灑在地上，也不算違

法。 

 

2. 食環署執法力度不足，阻嚇力有限。 

雖然食環署針對餵飼野鳥弄污公眾地方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數目持續上升，但

在個別野鳥聚集黑點的執法力度仍被指有所不足。以將軍澳坑口港鐵站對出空地為例，

該處在 2017年進行綠化工程後，由於樹木增多，吸引野鴿聚居，加上有人由早到晚餵

飼，野鴿於今年初已繁衍至近千隻。 

不過，由 2017年至 2019年，食環署雖在該處接獲 65宗投訴，卻只發出 10多張

定額罰款通知書，檢控個案更僅得 1 宗。有關數字不足以對餵飼野鳥者構成足夠阻嚇

力。 

 

3. 相關部門工作成效備受質疑，多項裝置被指形同虛設。 

運輸署、機電工程署、房屋署及港鐵等部門及機構在多個野鳥聚集黑點安裝鳥刺，

防止野鳥停留，包括中環至半山扶手電梯系統，以及深水埗長沙灣道及東京街交界的

長沙灣港鐵站出口上蓋、長沙灣邨服務設施大樓等。不過，中環至半山扶手電梯系統

的鳥刺設計就被指有問題，鳥刺安裝在燈槽內，與天花板非常接近，形成野鳥易入難

出的「鳥刺陣」，不時出現野鳥被困的情況，被形容是「趕鳥反變困鳥」。 

另外，食環署在 2016年底於多個衞生黑點安裝網絡攝錄機，加強監察非法棄置垃

圾情況，當中包括餵飼野鳥黑點，但將軍澳坑口港鐵站對出空地的攝錄機，被指拍攝

範圍非常局限，餵飼野鴿者輕易避開攝錄範圍，於凹槽或後巷一帶「盲點」如常餵飼。 

 

4. 缺乏創新思維，對借鑒外地成功經驗態度保守。 

食衞局 2015年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除了公眾教育及執法措施外，漁護署也

有探討減低野鴿數目的可行方法，曾參考其他國家有關減低野鴿滋擾的方法，例如餵

飼口服避孕藥物、安裝超聲波驅鳥器和利用風炮等，但認為這些方法並不適合在香港

使用。漁護署解釋，這是受制於藥物特性、餵飼方法，以及香港人煙稠密的生活環境



 

等條件。 

5. 野鳥問題涉及多個部門，缺乏合作機制。 

目前，針對餵飼野鳥弄污公眾地方者的執法行動由食環署負責，但野鳥本身屬於

動物議題，屬漁護署範疇。食衞局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任何人在公共屋邨公眾

地方餵飼野鳥弄污地方，由房屋署採取執法行動；至於私人地方就由業主立案法團及

管理公司負責提醒，或按公契條款採取行動。有地區人士批評，政府部門間各自為政，

欠缺溝通，對處理野鳥聚集問題毫無幫助。 

 

三、改善處理野鳥聚集工作的建議 

 

1. 政府部門改變固有思維，積極研究並引進外地成功經驗，加強部門間及與地區

的合作。 

野鳥聚集問題越趨嚴重，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府部門取態仍然守舊，部門間「各

家自掃門前雪」更是積累已久的問題。建議部門改變固有思維，對外地成功處理野鳥

聚集問題的經驗持開放態度，並加強部門間及與地區的合作，做好有關工作。具體建

議如下： 

第一，向野鳥餵飼避孕藥，控制繁殖速度。 

野鳥特別是野鴿的繁殖能力驚人，有研究指一個地區內只要有 5 對鴿子，兩年後

就會擴展為 400隻的族群。2015年 10月，新加坡實行一年試驗計劃，在野鴿聚集黑點

Palmer Road，向野鴿餵飼摻有避孕藥的飼料，以減少鴿子數量。避孕藥會令母鴿不生

蛋或不孵蛋，且沒有毒性，貓狗誤食 40 公斤、小孩誤食 60 公斤才會產生不良影響。

該藥更特製成大小、咀型只適合野鴿食用的樣式，避免誤服。1年後，Palmer Road的

野鴿數量由 400 隻降至 120 至 160 隻，跌幅達 70%。2016 年 9 月，新加坡另一黑點

Waterloo Street也試行餵飼避孕藥，1年後野鴿數量也下跌 30%。 

2017 年，台北市政府借鑒新加坡的成功經驗，亦以餵飼避孕藥的方式，為華山文

創園區附近聚集的野鴿進行絕育。加拿大衞生部也在同年批准登記於新加坡及台北使

用過的避孕藥，用於控制和減少野鴿數量。 

2015年 5月，即新加坡仍未實行餵飼避孕藥試驗計劃前，漁護署曾解釋由於受制

於藥物特性、餵飼方法，餵飼避孕藥不適合在香港使用。現在，新加坡及台北實施有

關計劃成效顯著，建議漁護署再積極研究向野鳥餵飼避孕藥的可行性，並選擇數個對

居民影響較大的野鳥聚集黑點推行試驗計劃，如效果理想，可以擴展至其他黑點。 

為避免野鳥只進食市民餵飼的食物，不肯進食摻有避孕藥的飼料，影響試驗計劃

成效，建議在推行計劃的同時，加強對餵飼者弄污公眾地方採取執法行動。 

第二，引入獵鷹，利用天敵驅趕野鴿。 

英國倫敦特拉法加廣場最高峰時期有 35,000隻鴿子，因而有「鴿子廣場」別稱，



 

更是鴿糞滿地。2005年，倫敦市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派出鴿子的天敵──獵鷹在

廣場上巡邏，驅趕在廣場上的鴿子，現在鴿子在廣場幾近絕跡。此外，英國溫布頓網

球公開賽、2012 年倫敦奧運也用上獵鷹在場館上巡邏，確保比賽不受野鴿影響。波蘭

首都華沙也在 2009年以鷹制鴿，驅趕地鐵站附近的野鴿。 

與香港一樣，倫敦和華沙都是大城市，兩城利用獵鷹驅趕野鴿的成功經驗，對香

港來說具有參考價值。建議漁護署開展有關研究試驗，訓練一批獵鷹，在市區野鳥聚

集黑點上空巡邏，避免大批野鳥聚集。 

第三，加強與地區溝通，令工作可因地制宜。 

中環至半山扶手電梯系統的「鳥刺陣」，以及坑口港鐵站對出空地的攝錄機拍攝範

圍有限，均反映當局針對野鳥聚集的工作未有因地制宜。其中前者經諮詢中西區區議

會後，由運輸署、機電工程署、漁護署及民政事務處提出替代方案，自 2019年 6月起

以由包膠鋼線築成圍欄的「鳥線」取代鳥刺，除有效防止野鳥進入燈槽內，更可防止

傷及牠們。 

建議有關當局在地區推行野鳥聚集的工作前，先充分諮詢區議會，尤其是與野鳥

聚集黑點所屬選區的區議員加強溝通，令工作事半功倍。例如，當局在野鳥聚集黑點

附近的建築物上蓋或簷篷設置防止野鳥停留的裝置，或安裝攝影機監察市民餵飼野鳥

的情況之前，可以通過所屬選區的區議員收集野鳥聚集及市民餵飼的時間、具體位置、

習慣等資訊，以便做出最貼合區情、最有效的安排。 

食環署也計劃在 2019年再增設專責執法小隊，並安排專責執法小隊進行突擊檢控

行動。建議食環署諮詢區議會或區議員等地區意見，按區情安排派員執法的時間、地

點和方式，令執法行動更為聚焦，新增的人手資源更有效使用。 

第四，參考樹木辦經驗，部門間增強協作。 

處理野鳥聚集的工作涉及多個部門，包括食環署、漁護署、房屋署、運輸署、等，

要把工作做得更具成效，需要各部門之間緊密合作。 

2000 年代初，香港出現多宗大樹塌下引致人命傷亡的事件，政府在護養樹木方面

的工作備受公眾關注。由於樹木管理涉及漁護署、建築署、路政署、康文署等多個部

門，樹木管理辦事處於 2010年成立，隸屬發展局，負責協調各部門之間有關樹木方面

的工作。建議參考樹木辦經驗，增強部門間的協作，例如在食衞局之下建立統籌協調

機制，理順各部門處理野鳥聚集的工作。 

 

2. 研究立法規管餵飼野鳥。 

倫敦特拉法加廣場由以前鴿糞滿地，變成現在鴿子幾近絕跡，除了採取派獵鷹巡

邏等措施外，倫敦市政府更於 2003年立法禁止在廣場上餵飼鴿子，4年後更將禁餵範

圍擴大至廣場四周的道路上，違者可被罰款 500 英鎊。新加坡同樣已立法禁止餵飼野

鳥，違者可被罰款 500 新加坡元。由於本港現行法例存在漏洞，僅限於餵飼野鳥弄污



 

公眾地方者才會被罰，建議研究立法規管餵飼野鳥。 

第一，制訂條例，禁止餵飼野鳥，並將其納入定額罰款通知書制度。 

建議制訂條例，明確禁止任何人在公眾場所餵飼野鳥。根據《公眾潔淨及防止妨

擾規例》，目前餵飼野鳥弄污公眾地方的最高刑罰是罰款 25,000元及監禁 6個月。建議

餵飼野鳥的最高刑罰不低於此標準，以收阻嚇作用。 

此外，建議修訂《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香港法例第 570 章)，將

餵飼野鳥納入定額罰款通知書制度，與目前餵飼野鳥弄污公眾地方的做法看齊，初犯

可先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再犯就可發出傳票檢控。 

第二，開放遠離民居地點餵飼野鳥，作為過渡安排。 

部分餵飼野鳥者解釋，餵鳥是出於愛心、愛護大自然等。為平衡各方利益，當局

可考慮在立法禁止餵飼野鳥後的一段指定時間、例如 1 年內，開放遠離民居的地點予

公眾餵飼野鳥，例如是公園的一部分，並加強對該範圍的清潔，將餵飼野鳥對其他市

民的滋擾減至最低。建議此乃過渡安排，在指定時間之後，就要全面禁止餵飼野鳥。 

 


